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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地方病防治条例

（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１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控制地方病的发生与流行，消除其危害，
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
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地方病包括：碘缺乏病、地方性氟中毒、

地方性砷中毒、大骨节病、克山病、布鲁氏菌病、鼠疫。
第三条　地方病防治工作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政府组

织，群众参与，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地方病防治工

作，制定地方病防治规则，将地方病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对地方病重病区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限期治理。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主管地方病防治工作。盐业、水利、农业畜

牧、民政等有关部门应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地方病
防治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地方病防治和科研工作中做出显

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防　　治

第一节　碘缺乏病

第六条　对碘缺乏病采取以长期供应碘盐为主的综合防治措
施。食用盐（包括牲畜用盐）全部加碘。各级人民政府必须保证向

１



全民供应碘盐。
第七条　县级以上卫生部门负责碘缺乏病的防治和碘盐卫生

监督及防治效果评估，对缺碘地区新婚妇女、孕妇、哺乳期妇女、婴
幼儿及儿童进行强化补碘，对碘缺乏病病情进行监测，对患者对症
治疗。
第八条　盐业主管部门负责碘盐的加工、质检、包装、储存和

批发，保证向全民供应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加碘食盐。
禁止非碘盐和不合格碘盐进入食用盐市场。
第九条　凡需添加食用盐的食品和副食品必须添加碘盐。

第二节　地方性氟中毒、砷中毒

　　第十条　对饮水型氟中毒和砷中毒采取改换水源或物理、化
学方法降氟、降砷的预防措施；对煤烟型氟中毒和砷中毒采取控制
高氟、高砷煤烟对空气、粮食污染的预防措施。
第十一条　各级卫生部门负责用物理、化学方法对饮用水降

氟、降砷工作；定期对改水、改灶进行监测与评估；对氟骨症、砷中
毒患者给予对病治疗。
第十二条　各级地质矿产部门负责地下水资源氟、砷含量的

勘探，提供勘探资料。
第十三条　各级水利、城建部门按各自职责负责高氟、高砷地

区的改水工程，确保工程质量和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饮用水标准
并保持饮水工程长期良好运转。
第十四条　各级农业部门负责煤烟型氟中毒、砷中毒病区的

降氟、降砷改灶工作。
第十五条　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应组织居民，按照农业部

门提供的降氟、降砷改灶模式，主动进行改灶。

第三节　大骨节病、克山病

第十六条　各级卫生、农业、粮食部门对大骨节病采取防止粮
食霉变、改善饮食结构和卫生条件以及其他有效的预防措施，防止
大骨节病的发生和流行。
第十七条　各级卫生、水利、农业等有关部门对克山病采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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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水源、改善饮食结构和卫生条件以及其他有效的预防措施，防止
克山病的发生和流行。
第十八条　各级卫生部门应定期对大骨节病病区居民和７至

１４岁的儿童进行病情监测；对克山病病区学龄前儿童、育龄妇女
及克山病患者进行病情监测；对大骨节病、克山病患者进行治疗。

第四节　布鲁氏菌病、鼠疫

第十九条　各级畜牧部门负责对畜群布鲁氏菌病采取以畜群
检疫、免疫和病畜无害化处理为主的预防措施，免疫覆盖率必须达
到规定标准，对检疫确诊的布鲁氏菌病病畜必须就地无害化处理。
第二十条　各级农业部门负责组织农田灭鼠工作，各级爱国

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居民区灭鼠工作，将鼠密度控制在国家规定
的标准之内。
第二十一条　各级卫生部门负责人群布鲁氏病病情和鼠疫疫

情监测工作，并采取应急免疫措施，对布鲁氏菌病和鼠疫患者进行
治疗。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在布鲁氏菌病暴发流行时，必须

组织卫生、畜牧部门切断传染途径，消除传染源、控制疫情蔓延；在
鼠疫暴发流行时，必须根据疫情组织有关部门采取封锁疫区、切断
传播途径、隔离治疗病人等防治措施，扑灭疫情。

第三章　保　　障

第二十三条　地方病病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加强地方病防
治队伍的建设，保证必要的防治机构和人员编制。
对从事地方病防治、科研、管理人员，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给予

有效的防护和医疗保健。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地方病防治

任务，保证必要的防治资金，并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地方病防治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不得克扣、截留、挪用。
第二十五条　各级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部门应有计划地

开展地方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全民防治地方病的自觉性，
动员全社会参与地方病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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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教育部门应在中、小学校普及地方病防治知识。
第二十六条　鼓励和支持地方病病因、防治药品和防治新方

法、新技术的科学研究和推广工作。各级科学技术部门应优先安
排地方病防治研究和推广项目。
第二十七条　各级民政、财政部门对因地方病致残致贫的特

困户，应给予关心和帮助。
第二十八条　铁路、交通运输部门对处理地方病疫情的人员、

药品和器械必须优先运送。
第二十九条　地方病病区村（居）民委员会应组织村（居）民配

合各有关部门开展病情监测，落实防治措施。
地方病病区居民应学习地方病防治知识，增强自我防病保健

意识和能力，并力所能及地自愿筹集资金参与消除地方病危害。
第三十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有

关地方病的查询、检验、监测、调查、取证及采取的各项预防保健措
施。
第三十一条　经卫生行政部门组织有关专家调查论证，认定

确系不适宜人群生存的地方病重病区，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采取
移民措施。经批准的移民措施由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第四章　监　　督

第三十二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对地方病防治工作实施统一
监督管理，其职责是：

（一）组织有关地方病防治法律、法规的实施；
（二）调查掌握疫（病）情，提出技术措施和防治方案并组织实

施，及时向有关部门提供疫（病）情和防治工作信息；
（三）组织疫（病）情监测，对防治措施及防治效果进行卫生监

督检查和技术指导；
（四）管理地方病防治、科研机构，培养防治科研人员，组织开

展科学研究。
第三十三条　各级工商、技术监督部门负责配合同级盐业主

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盐业市场进行管理和监督检查。
第三十四条　各级财政、审计等部门对地方病防治专项经费、

捐赠资金和防治基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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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　实行地方病病情、疫情统计报告制度。各级卫
生行政部门应定期逐级上报地方病统计报表，不得隐瞒、谎报。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可设立地方病防治监督

员。监督员由省卫生行政部门在县级以上卫生、盐业、农业、水利
等部门选聘，并发给证件。
地方病防治监督员行使下列职权：
（一）检查有关地方病防治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并对违法者提

出处罚意见；
（二）调查和评价地方病防治情况和效果，并向同级卫生行政

部门报告；
（三）参与地方病防治措施和防治效果的检查、考核、验收工

作；
（四）检查地方病防治资金的落实情况；
（五）完成卫生行政部门交付的其他有关防治任务。

第五章　罚　　则

第三十七条　对地方病防治工作领导、组织和落实防治措施
不力，未能按期完成规划目标的地方人民政府，由上级人民政府责
令其限期改正；对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失职、玩忽职守造成地方病
回升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追究其领导和直接责任者的行政责任，后
果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在碘盐加工、包装、运输、经营过程中不符合国

家卫生标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责任者改
正，可并处该盐产品价值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在食用盐市场销售非碘盐或不合格碘盐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盐业主管部门没收其经营的全部盐产品和违法
所得，可并处该盐产品价值三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在生产、销售的食品和副食品中添加非碘盐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责任者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可并处该产品价值一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对破坏防治地方病供水设施的，由县级以上水

利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修复或赔偿损失；对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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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安部门处罚；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对无故废弃或闲置防治地方病供水设施的，县级以上水利行

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可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
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对未能按有关规定进行鼠疫疫情监测、及时报

告疫情或未能对鼠疫疫情采取紧急措施的责任者，由所在单位或
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对造成鼠疫传播或者鼠疫传播严重
危险，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对拒绝接受对畜群进行布鲁氏菌苗免疫接种或

对病畜无害化处理的，由县级以上畜牧行政部门强制免疫接种或
处理病畜，可并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对克扣、截留、挪用地方病专项经费、捐赠资金

和防治基金的单位，由其上一级机关对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卫生行政部门负
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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